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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年度地方創生公有建築空間整備活化補助作業 

常見問題  

110.10  

一、補助項目與額度  

提問 1：請說明本案補助目的？  

本案補助除須符合地方創生精神外，特別強調公有建築空間裝修與地

方創生事業潛在營運主體之相互配合，其目的係期望地方政府將原本

不堪使用之公有建築空間，透過基本裝修與加裝空調等方式整備後，

提供地方團隊經營地方創生事業予以活化，並非由地方政府將公有建

築空間裝修完成後，逕自作為經常性業務所需。 

此外，考量本案請撥第一期款時，即應附具委外營運合約等文件，故

提案內容須明確指認出(如簽訂合作意向書)未來預定進駐公有建築空

間經營地方創生事業之營運主體(如地方團隊名稱)。  

提問 2：請問可否由府內不同局處或鄉(鎮市區)公所自行提案？  

本案補助對象為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，並非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某局

處或鄉(鎮市區)公所。因此，如有不同局處同時提案情形，可自行協

調推派單一窗口，或由府內計畫研考單位擔任總窗口代表府內提案；

轄內鄉(鎮市區)公所如有提案需求，可由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指派相

關局處室擔任總窗口代表提案。 

提問 3：請問公有建築空間定義為何？  

公有建築空間認定部分，參照土地法第 4 條及建築法第 6 條規定

「公 有土地，為國有土地、直轄市有土地、縣(市)有土地或鄉(鎮、

市)有 之土地」、「公有建築物，為政府機關、公營事業機構、自治

團體及具 有紀念性之建築物」。因此，原則上得以土地及建築物產

權登記是否 為「公有」作為主要判斷依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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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例 1：台灣鐵路管理局管有建築及土地產權登記為中華民國，即屬

公有土地及建築物。 

舉例 2：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及台灣糖業公司管有建築及土地產權

登記為公司，即非屬公有。 

舉例 3：農漁會管有建築及土地產權登記為農漁會所有，即非屬公

有。 

提問 4：請問所謂基本裝修項目，與營運設備有何差異？  

基本裝修項目主要係指一般建築物基本裝潢，通常包含基本管線、照

明、粉刷及地磚等項目，不包含美化的裝飾性工程項目，也不包含音

響、體溫感測器等設備。營運設備則較偏向生財工具概念，例如營業

用的咖啡機、冰箱、杯具及飲水機等。 

提問 5：請問提案編列經費是否可超過 500 萬？  

依本案補助作業要點規定，每案補助經費原則以 500 萬元為上限，

實際補助額度以本會核定補助金額為準，超出核定補助金額部分均由

地方政府自行籌措。 

舉例 1：A地方政府原擬規劃編列 900 萬元預算進行相關工作，如依

本案補助作業要點進行提案後，獲核定補助 500 萬元，則 A

地方政府僅需再自行籌措 400 萬元辦理。  

舉例 2：B地方政府獲核定補助金額 450 萬元，依財力分級，需編列

配合款 50 萬元，如不另行籌措其他費用，則該案計畫總經

費為 500 萬元。 

提問 6：請問財力分級編列相對配合款的標準為何？  

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補助辦法規定，受補助之直轄市、縣

(市) 政府應依財力狀況分級編列相對配合款支應。其補助依財力級

次，最 高補助比率：第二級為百分之七十五、第三級為百分之八

十、第四級 為百分之八十五、第五級為百分之九十。至於地方配合

款之來源，可由鄉(鎮)公所與縣(市)政府自行協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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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問 7：請問 110 年度第 1 次徵件未入選的提案，得否重新修正內

容後於第 2 次徵件時重新提報？ 

可以，並請注意修正後之提案內容應契合本案補助目的。 

二、審查期程與流程 

提問 1：請問初審作業建議辦理期程為何？ 

由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於收件截止前自行衡酌實際執行情形辦理。 

提問 2：請問初審作業排列優先順序目的，和計畫提交的補件方式？ 

(1)初審作業排列優先順序目的，主要係讓複審會議審查委員掌握地

方提案需求及重要性。 

(2)在申請計畫提交部分，係採雙軌併行方式辦理，首先應以正式公

文將應備文件資料於收件截止日(以發文日期為準)前送達本會，

並於是日下午 5 點前，於報名網站填寫計畫簡要資料及電子檔

案之雲端網址(檔案應與紙本公文資料一致，如有不同，將以紙

本為準，逾期不受理)。 

(3)如受到資安限制無法使用雲端系統，可另行聯絡及透過電子信件

等方式，請地方創生專案辦公室協助上傳相關電子資料。此外，

公務信箱如有容量上限，建議提前且分批次提供檔案，並電洽專

案辦公室確認是否收到檔案。 

提問 3：提案數量只有 1 件時，是否仍須辦理初審會議？ 

為掌握提案計畫品質及確保計畫符合本案補助作業要點規定，申請提

案均應透過初審會議檢視初審檢核表應檢核事項(如計畫是否具備須

具備明確可行之營運方案等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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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問 4：請問複審作業出席人員是否有限定身分別或人數？  

考量疫情狀況未定，本會複審會議各縣市原則最多出席 3 位(視疫情

狀況滾動調整)，並由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代表簡報說明，每案簡報

時間以 5 分鐘為原則。 

三、應備文件  

提問 1：請問電子檔案格式要在哪裡取得？  

應備文件相關格式都在作業要點中，電子檔案則可由報名網站中下載

取得。 

提問 2：請問如果該建築物歷史悠久沒有建照該如何處理？ 

本案公有建築空間以合法建築物為限，建議洽詢府內建管單位協處。

(如檢附足資證明建築物合法安全之相關證明文件佐證) 

提問 3：請問經費表編列是否有提供格式可供參考？ 

有，經費表編列時可參考下列格式，填入各縣市政府需求之施作項

目。 

項次 項目及說明 單位 數量 合計 備註 

壹 直接工程費     

一      

二      

 小計 1     

      

貳 工程品質管理費** 

(約直接工程費*0.6%~2%) 

式 1   

参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費 

(約直接工程費 0.3%~3%) 

式 1   

肆 承商利潤暨管理費 

(約(直接工程費+工程品質管理

費+勞工安全衛生管理

費)*6%~7%) 

式 1   

伍 工程保險費 

(約直接工程費*1%以下) 

式 1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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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計 2     

      

陸 營業稅 

(約(直接工程費+工程品質管理

費+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費+承商

利潤暨管理費)*5%) 

式 1   

柒 發包工程款合計     

      

捌 空氣汙染防制費用 

(約直接工程費*0.35%或 0.28%) 
(工程合約經費<180萬元(0.35%);

工程合約經費≧180萬元(0.28%)) 

式 1   

玖 工程管理費 

(約直接工程費*3%) 

(500萬以下 3%) 

式 1   

拾 設計監造費 

(約直接工程費*8.6%) 

(500萬以下 8.6%) 

式 1   

 總工程預算合計     

**：縣市政府公有空間整備活化提案編有品管費用者，請依公共工程

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及相關規定核實辦理。另相關費用編列與執行

請參照相關規定執行。 

參考資料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，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算編列手冊

-總則篇，中華民國 107年 2月 23日。 

 

四、提案及審查原則  

提問 1：請問已申請中央相關單位其他補助案，是否可再申請本案？ 

(1)提案計畫應由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本於權責，先行查核近五年

內有無向中央相關單位申請類似活化補助之情事，已獲得其他單

位補助者，不得重複提出申請。 

(2)已向本會或其他部會申請之補助，如內容未與本案補助作業要點

規定重複者，仍可提出申請。 

舉例：如已獲相關部會對事業營運主體之補助，仍可申請本案

有關公有建築空間基本裝修、空調等相關規劃設計及工程補

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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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與其他部會資源相互整合，將有助於提高本案執行效益。 

舉例：透過整體規劃，在申請本案補助用於公有建築物室內基本

裝修時，同步申請營建署「城鎮風貌」補助整理該公有建築物周

遭景觀，內外整體兼顧。 

 

提問 2：請問如果公有建築空間較大，是否可分兩階段申請？  

可以。 

舉例：4 層樓公有建築物，可先針對 1 樓室內空間提案申請，獲准

補助後，如營運狀況佳，可再提案申請 2 樓室內基本裝修補助，依

此類推。公有建築物如為 400 坪平面倉庫空間，亦可視事業營運需

求先針對局部空間(如 100 坪)提出申請，後續再視營運成效擴充辦

理。 

提問 3：請問遴選評分標準為何？ 

  

五、撥款原則及結案注意事項  

提問 1：為何要等完成委外營運及發包後才可撥付第 1 期款？ 

為確保公有建築空間日後持續自主營運，避免閒置，真正達到幫助地

方發展之效益，因此特別規定於本會核定補助後，必須檢附委外營運

合約等資料請撥第一期款。 


